

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星期三）14時18分至15時3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801會議室

主　　席　廖委員偉翔

協商主題　報告併案審查委員洪孟楷等21人擬具「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等26案及相關逕付二讀案（詳如附件）

附件（議案列表）

一、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洪孟楷等21人、台灣民眾黨黨團、委員羅廷瑋等20人、委員王育敏等16人、委員王鴻薇等20人、委員楊瓊瓔等19人分別擬具「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民進黨黨團擬具「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法草案」、委員萬美玲等16人、委員黃健豪等17人分別擬具「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委員林月琴等18人擬具「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法草案」、委員張嘉郡等16人、委員許宇甄等23人分別擬具「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委員范雲等16人、委員郭昱晴等16人、委員林楚茵等23人分別擬具「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法草案」、委員劉建國等17人擬具「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委員賴瑞隆等18人擬具「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法草案」、委員林倩綺等21人擬具「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委員李坤城等21人擬具「外送平臺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委員王正旭等23人擬具「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法草案」、委員徐巧芯等17人、委員羅智強等19人、委員盧縣一等16人分別擬具「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委員廖偉翔等25人擬具「外送平臺管理暨從業人員及合作商家權益保障法草案」、委員黃捷等16人擬具「外送員權益保障暨外送平臺管理法草案」、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法草案」案、委員吳沛憶等18人擬具「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法草案」案、委員蔡易餘等17人擬具「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法草案」案、委員張雅琳等17人擬具「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法草案」及委員林思銘等17人擬具「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案。

二、委員李彥秀等18人擬具「外送平臺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案及委員賴士葆等16人擬具「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法草案」案。

主席：協商會議開始。

現在進行協商本法案：報告併案審查委員洪孟楷等21人擬具「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等26案及相關逕付二讀案。

本案提報院會併案審查報告，保留者為法案名稱及第一條條文。

今天進行方式仍是請勞動部先說明，再請各位委員提出意見，最後彙總協商結論，請各黨團簽名。

現在進行法案名稱討論，先請勞動部說明。

洪部長申翰：召委還有今天出席的各黨委員，大家好。我們今天要進行外送專法在委員會的協商，在12月3號當時兩天審查，出委員會以後，現在剩下法案的名稱跟第一條的部分，我還是想跟各位委員說明，我們為什麼會對於目前的法案名稱還是會有一些覺得不能去放棄的意見。

其實這個法今天在座的幾位委員之前就有提案，而有蠻長的時間在行政部門之間，之所以當時對於立法的框架或者是立法的路徑還很難取得共識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很多委員的提案把這個案子提在衛環委員會，這個法的主管機關指定勞動部，可是當我們審到這邊，其實我想很多委員也清楚這個法涉及的面向，尤其是外送平台的管理面向真的不僅只有勞動部而已。

我跟各位委員說明，我其實在今年上半年，我跟我們同仁在討論，後來我們願意且下了一個決定，把這個法的主管機關給扛下來，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確實看到很多國家相關立法的出發點都是從外送員的權益保障出發的。我很清楚看到……我請我們的同仁把各個國家做外送立法相關的法令拿出來，幾乎所有都是從外送員的權益角度出發的。當我看到這件事情以後，我就很清楚，如果我們比照國際或參考國際的經驗的話，的確在這個立法裡面是從這個角度出發，我想勞動部對於這相關的責任，我們是很難迴避跟閃避的，也因為這樣，所以我們毅然決然地於上半年就不再去堅持到底這個法是要給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還是勞動部這邊管，我們就決定：好，我們願意把這件事情扛下來、把這個法的管理給扛下來。

可是如果從這個法的管理給扛下來的這件事情來說，我們希望在法規的名稱上面可以名副其實，勞動部之所以願意把這個法的主管機關給扛下來的原因，就是因為我知道外送員的保障在這裡面是重中之重，也是最重要的切入點之一。所以在法案的名稱上面，我希望能夠名副其實，尤其如果大家來檢視條文內容的時候，大多數的條文是在處理外送員的權益問題，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希望在法規的名稱上面能夠把外送員的權益保障給凸顯出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當然這裡面也牽涉到平台產業的管理，所以針對平台的管理，我們也認為可以放在裡面，可是如果今天在立法的名稱上面，第一個，要把所有的利害相關方全部都放到這個法案名稱，這過去可能……我不知道，可以問一下立法院，真的應該也找不太到這樣立法的案例，要把所有的利害相關方都放到一個法規的名稱上面，我是沒有什麼印象哪一個法是把所有的利害相關方都放到法規名稱上。比如說船員法，我們也不會說成船員與船東與船公司與船長等等。我們不會把法規名稱這樣去處理，它就算涉及到很多方的關係，可是我們也不會這樣去處理。在這個邏輯上，我們希望能夠把外送員凸顯出來，可是要放外送平台的管理，這當然OK，因為這個法裡面有很多部分是這樣，我們是基於這樣的想法。

我知道委員們可能有兩種想法：一種是希望能夠儘量把所有的利害相關方都放上來，可是這真的在立法過去的案例裡面沒有看過這樣的例子；另外一種是如果它叫做「外送平台管理法」，我說實話，今天如果這個法叫「外送平台管理法」的話，那它其實就應該是交通部主管，就不應該是勞動部主管。所以在種種的想法下，我們還是比較希望在立法的法案名稱上，把「外送員權益保障」跟「平台管理」這兩件事情視為法案名稱最主要的主體，我們會覺得比較適切。

主席：先請洪孟楷委員發言，接下來再請黃健豪委員發言。

洪委員孟楷：感謝，肯定召委再次排案協商，希望在2025年的最後一天我們有好的結果。

部長剛剛講了那麼多，其實部長，我覺得2,350萬人或是15萬的外送員真的不care你到底是「外送平台」放前面，還是「外送員」放前面，我覺得沒那麼care啦！重點在於要有外送專法出來，這是我們對於民眾的承諾，這也是行政部門，不管過去部長擔任立法委員或是現在擔任部長很大的主張。我記得2024年5月1號，你那時候還是立法委員的時候，我們一起在樓下針對勞團，我們也講說外送專法要趕快過，所以統稱都叫外送專法，它就是要進行外送平台的管理、外送員的保障、消費者的保障、餐廳的保障，讓劣幣不要驅逐良幣，讓良幣可以留下來，所以我覺得比較簡單，大家看一下討論第21頁，我們所有委員的版本以及黨團的版本，其實就是「外送平台管理」要放前面，還是「外送員權益保障」要放前面，但實際上都一樣。請勞動部告訴我們，你們院版那個時候到底是怎麼訂？因為其實就只有兩個，總共有十幾個、快二十個提案，但就是兩個版本，如果我們真的已經簡化成這樣了，就二擇一的話，重點是概念不變、核心精神不變、保障外送員權益不變、管理平台精神不變，我覺得我沒有堅持，雖然我的版本是「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但我沒有堅持，我要的是實質，頂多要請大家討論，到底平台的台是寫比較簡單的「台」，還是那個比較……因為這個我比較不確定，為什麼有人寫那個「台」，有人寫這個「臺」？等一下是不是請法務部門或是相關部門告訴我們，平台的「台」要哪一個台？其他到底是外送員放前面，或是外送平台放前面，我沒有堅持，因為這個是外送專法，我們讓它有實質的推進比什麼都重要。以上，謝謝。

主席：好，請黃健豪委員發言。

黃委員健豪：好，謝謝。因為我的版本本來也是所謂「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但是上次討論的時候，已經提到不要放從業人員，因從業人員可能包羅萬象，所有後台等等人員可能都屬於這個範疇裡面，所以第一個，我當然有聽進去，我想我有尊重部長意見，就是外送員就好，其實我也沒有一定要堅持平台或外送員放前面啦！坦白說，這個法案內容比較重要，至於名稱上，部長剛才說了，我們今天做這個法案的目的是希望保障外送員，所以外送員可能是這個法的主體。我覺得如果名稱上要讓外送員放在前面，我也沒有反對意見，但是我覺得外送平台還是應該把它放在法案名單上面。以上，謝謝。

主席：好，請林月琴委員發言。

林委員月琴：謝謝剛剛前面兩位委員發言，看起來大家就比較有共識，今天為什麼要訂這個專法無非也是為勞動權益，尤其是不管是兼職、全職，過去一直沒有明定他們跟平台之間的關係，事實上，他們是比較弱勢，而且加上我們這法條幾乎非常高的比例都是在針對於外送員的權益啦！事實上，我的版本本來就是有「外送員權益保障」，也是我們認為這一群人勞苦功高，臺灣在COVID-19的時機帶動下，已經這麼多人投入，對這15萬人也有一些交代，所以我認為還是放在前面，如果剛剛兩位委員都沒有堅持，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方式。只是後面我的版本是有加「外送平臺管理法」，我的「臺」事實上是國字的那個「臺」，所以到時候再看要用什麼樣的臺。至於其他，我覺得今天如果能夠把第一條走完的話，這樣是更好，大家都有共識，以上。

主席：好，請陳昭姿委員發言。

陳委員昭姿：謝謝主席。雖然本黨是第一個提出這一部法案、草案的黨團，但是我想我們過去兩天曾經的討論，事實上把我們要的精神跟共識都已經取得了，包括最低薪資的保障、申訴管道的確實性及他們所應該要受到的職災保險等等，這三個主要的精神我們都已經做到，也有共識。所以最後對於名詞的處理方式，我們民眾黨持開放態度，就是尊重大家的討論。剛剛部長提的部分，我們覺得是聽得下去，也是可以接受，我們沒有堅持要我們自己的版本，謝謝。

主席：好，請部長補充。

洪部長申翰：我覺得我們這樣討論讓很多事情可以想得更周全，因為當時在12月初討論的時候，我記得那個名詞後來召委保留的原因是，因為大家也覺得要在這裡面怎麼樣讓消費者或者是商家也覺得被關切、被照顧的其中一分子，其實這個立意我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也是同意的。我想要說的事情是，因為我們之前在12月初當時委員會審議的時候，我覺得對於商家跟消費者在這個法律裡面的幫助、照顧或是協助，其實我認為我們是可以論述得更清楚的，這個法絕對不是只保障外送員，不是！這個法對於店家、對消費者也有幫助。

我想說明一下對店家跟消費者的幫助，第一個，比方對於商家來說，我們接下來可以透過契約的範本，在裡面把應記載跟不得記載的事項放進去，舉例來說，可能可以處理一些問題，包括爭議處理的機制，未來可以在這些契約範本裡面就把它明定，來避免平台可能單方面不一定合理的條款，這是可以對於合作商家有一定權利的保障；另外，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我們透過這個法要求平台必須要保存貨款的計算、交易的往來跟爭議處理的紀錄，這個data必須保存下來，等到出問題的時候、有什麼爭執的時候，可以把這個data調出來以便處理相關的爭議，而不會遇到可能過去這個店家手上都沒有資料，或者是找不到而無從追究或無從救濟申訴的問題，他也必須把這些保留下來。

對消費者其實也是，有這個法以後可以避免平台在一些狀況下，他會不會免責或者是模糊責任，甚至會去限制退費的範圍等等，會損害消費者權益的狀況，也可以比較避免平台單方面制定對消費者不一定有利的條款，透過我們這次的修法也可以保障到這件事情，也包括剛剛講到交易data的保存，也可以保留下來，所以今天要做任何的申訴的時候，也可以把過去這些消費的資料調閱出來做佐證、做印證及做釐清，這都是對於消費者的權益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要說的事情是，其實我在媒體上面說過蠻多次，這個外送專法如果用剛剛洪孟楷委員說的，假設簡稱叫外送專法，它確實處理的是四方關係，但這四方關係還是必須有個前提是，在修法以前，這四方關係裡面，平台在權利上是相對優勢的，外送員是在這四方關係裡面相對弱勢的，因為他擔負了安全的問題、風險的問題，甚至包括可能自己要擔負一堆機車的成本、油耗的成本、維修的成本，他們是相對弱勢的，所以這是一個四方關係，可是裡面還是有強弱，也因為有強弱，所以我們在這關係裡面會特別需要幫助相對比較弱的那一環，支撐起他的基本權益，我們這個法處理的是保障基本權益的部分，不是要幫他加到多高的薪水，不是！是基本權益的概念，如果從這個角度，我還是想重申這個事情。

我還是比較建議是不是可以就像剛剛兩位委員所說的，我們在法的名稱裡面留外送員權益跟平台保障這兩個元素，但是要哪一個先、哪一個後？我覺得我們可以討論，可是希望留這兩個元素。如果把所有的利害相關方放入，這真的太長了，或者只有平台管理的話，真的也太不像……我們所有勞動部主管的法規裡，大概沒有任何一個法規是產業管理法，我們的問題是這樣子的。

主席：好，謝謝勞動部長補充說明。其實這兩條就是今天要討論的名稱跟第一條，基本上涵蓋了剛剛所有人最核心的討論。首先感謝所有委員同仁，還有勞動部真的很努力，以及現在在線上的外送員工會及外送員們，其實他們也是扮演推動很大的角色，因為過去像部長說的，事實上，各國的立法，包含現在臺灣也是先從外送員，因為發現他們在演算法下面太弱勢了，所以從他們出發，然後開始來推動立這個法。本席認為這個元素是絕對要有，沒有錯！外送平台管理的元素也要有，沒有錯！

當然，從上一次討論到今天，其實討論越深之後，所有法條裡面也牽扯到各個跨部會，包含剛剛提到的四方關係、消費者及合作商家，也可以發現這段時間也有平台業者開始在針對商家或消費者做各種的問卷，甚至是一些相關的宣傳，所以也開始延伸、開始發現有很多外送合作商家也對過去自己的權益有很多的不滿，就是有很多缺失的部分，甚至消費者的部分也是，所以今天在討論這個部分的時候，本席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和觀點，所以我覺得名稱的部分，當然這兩個元素沒有問題，但是實質上面要對於接下來的商家、合作商家以及消費者的權益保障，可能要說得更……就是未來在訂定的時候，也要把他們訂得更明確一點。我們當然希望最好是大家都共贏、共好，產業因此在各方權益都可以顧及的情況之下，可以穩健的發展，我想這是今天這個法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關於名稱的順序，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建議？還是以「外送平臺管理暨外送員權益保障法」這樣子好不好？外送平臺管理暨外送員權益保障法？

請林月琴委員。

林委員月琴：我認為既然我們的主體是外送員，所以我覺得能不能還是把外送員權益放在前面，後面是外送平臺的管理？

主席：請問其他委員有什麼其他的意見？沒有？沒有意見？好、OK，本席這裡就要強調等一下要討論的第一條，我認為這件事情，就是在第一條也要把另外的利害關係人，包含合作商家以及……

洪部長申翰：主席，不好意思，因為很多委員是用「暨」，但是剛剛法務部有提醒，在法律名稱的處理上應該是要用「及」，比「暨」來得好，所以我們還是希望用「及」。

主席：好，所以是外送員權益及……

王司長厚偉：權益保障。

主席：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辦法……

王司長厚偉：管理法。

主席：所以是「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法」？是不是要寫一下？因為現在好像要用書面的，請勞動部提出確定文字。然後還有「臺」到底是簡寫還是繁體？

傅司長慧芝：繁體「臺」。

主席：好，我剛剛想要表達的是針對第一條的部分，希望勞動部是不是也做個修正？把上次有爭議的部分，也就是說把其他的利害關係人寫進去，我們在審查的過程中也發現其他的利害關係人也都有他們需要被保障的地方，好不好？

洪部長申翰：好，我們現在針對第一條，第一條有兩項，我們其實也考慮了委員們的期待，所以我們的想法是這樣，我們是不是可以在第一條，我唸一下我們現在的想法，第一個是「為保障外送員、管理外送平臺業者、維護消費者及合作商家權益，」然後加上一句「以衡平各方權利義務關係，特制定本法。」這是在第一項，也就是在倒數第二句，就是在「特制定本法」前加上「以衡平各方權利義務關係」，把這個加在前面。

主席：部長，是不是可以請你們先提供文字給各個委員？

洪部長申翰：有發下去了。

主席：先發下來，然後我們先針對剛剛的名稱，最後你們看到名稱的定案，名稱的部分有沒有問題？如果名稱沒有問題，我們就是依照剛剛修正上來的版本，我再唸一次，你們把名稱跟第一條都一併給委員看好了，就是「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法」，請問其他委員有沒有名稱？也給他們。好，那名稱沒有問題，是不是名稱就……

洪委員孟楷：召委，我想既然三方、三個黨團都在這邊，還有行政部門，我們也做出很大一個善意跟讓步，那我們也不堅持，這個就一定是三方的共識，就是衛環委員會的共識，因為本席不禁注意到，感覺行政部門很堅持的就是某黨團的版本的名稱，我不多做揣測，但我說這一定就會是我們三方的一個共識，衛環委員會把所有的版本都納進去，然後一起送出，好不好？以上。

主席：其實就是綜採各位委員的意見然後通過這個法，因為畢竟也有修正文字，所以這是綜採各位委員的意見，其實各位委員都有提到，也都有關注其他的利害關係方，好不好？這是一個很好的民生法案，所以沒有問題。

再來，第一條的部分大家看一下。

請健豪委員。

黃委員健豪：謝謝召委。我想要請部長說明一下，因為第一條你們特別放進了「以衡平各方權利義務關係」這幾個文字，因為這是過去、之前沒有特別講到的事情，就是我們放了這個文字的用意、放跟不放的差別、它的特定的目的是什麼，可不可以請行政部門說明一下？謝謝。

洪部長申翰：好，我先說明，其實當初之所以第一條保留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在審議的時候，當初應該是王育敏委員看到，覺得我們的說明欄寫得很好，所以他覺得應該要把說明欄整個變成是第一條的內容，可是我們原本的說明欄，坦白說，我們在檢視裡面有時候有些敘述也有一點贅，所以我們也綜採大家的意見，如果覺得我們原本的第一條寫得太簡化，把一些重要的概念，我們再把它放到第一條的第一項跟第二項裡面，所以我們選擇在第一項裡面放入「以衡平各方權利義務關係」，把這個關鍵字放到第一條的第一項裡面，去凸顯我們花了很多心力都在想的是衡平各方權利義務關係這件事情，那就會比原本我們第一條第一項訊息的量再多一點、再豐富一點、再完整一點，我們把這個放進來，這是我們把第一項這樣放的原因。

至於第二項，原本我們是寫「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業者管理」，就像剛剛召委或各個委員說的，大家都很重視包括合作商家跟消費者之間，所以我們在第二項的第一行再加上「外送員、合作商家、消費者之權利保障」，就把其他兩個大家也很在意的合作商家跟消費者也擺到我們第二項裡面，更凸顯大家其實一直很關注的或者很悉心在修訂的是針對這四方的關係、權利義務，所以這是我們修訂第一條第一項跟第二項的原因，以上跟各位委員報告。

主席：請陳昭姿委員發言。

陳委員昭姿：主席，基本上這些說法是OK的，但是部長，在邏輯上，因為你加了一個「衡平各方權利義務」，這個好像就是四個是相當的，當然我們心裡有數，相對最弱者就是外送員，但是到第二項的時候，你那個次序，就是外送員、合作商家、消費者的權益保障，這三個是權益保障，但是外送平臺的重點是要管理他們，當然精神上或許如此，可是這樣的話就跟你的第一項，為了衡平各方權利義務關係的講法好像又有一點……好像看起來四平八穩，但事實上，兩項有一點邏輯不相同、謬誤，你到底是保障三方、管一方？還是大家真的是一個衡平關係？請你再拿捏一下。

然後關於外送員、合作廠商、消費者，當然我不知道次序，剛剛我們對前面題目的次序那麼在意，那這個地方的次序呢？謝謝。

主席：對，因為其實第一項跟第二項的那個順序也要對稱一下，可能要調整一下順序，就是你第一項跟第二項是不是順序上或者是邏輯上要對稱？外送員第一都沒有問題，但你第一項先是外送員，然後是管理平台，再來是消費者和商家；可是到了第二項的時候又跳到外送員、合作商家、消費者，最後是平台，這個部分需不需要對稱？

洪部長申翰：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可不可以有一個想法的調整？因為的確外送員跟消費者、合作商家比較是在權益，就是動詞上應該是他的權益維護或權益的保障，就是這三者。而對於平台，因為它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四方裡面相對比較優勢的那一方，它手上有這些數位技術跟演算法，所以我們對它應該是管理的動詞。如果這樣的話，第一項是不是變成為保障外送員、消費者及合作商家權益並管理外送平台……我們的順序上就明確是外送員、合作商家、消費者，後面就是平台管理，那個順序上就把它的邏輯一致化，這也是可以，這樣好了。

主席：對，請孟楷委員。

洪委員孟楷：大家手上都有拿到這個嘛！我覺得第一段跟第二段開頭其實有點重複跟贅語，當然我不知道這樣子設計有沒有什麼特殊目的。如果這樣看起來，我從第二段開始，就是「保障外送員、合作商家、消費者之權益及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衡平各方權利義務之關係，特訂定本法，依本法之規定」，這樣是不是可以把第一段跟第二段綜整起來？也許會更精簡，但核心精神不變。我想剛剛部長也說明了，其實外送員、合作商家、消費者，比較多的是權益的保障，那外送平台業者是管理。但是在這中間，這四方都有權利義務的關係，你必須要衡平。所以這個文字其實差不多，立法精神我們都可以認同，但是文字的部分能不能更精簡一點？我想這個就有賴幕僚作業，不然我現在看起來是第一段跟第二段其實有一點點贅字。

主席：其實就是把第一項的後面兩句話放到第二項，對不對？

洪委員孟楷：對。

主席：你的意思是這樣，然後把它併成一項？

洪委員孟楷：沒錯，召委你接收到我的point。我想就是「衡平各方權利義務關係」這一句話，我覺得要保留，是因為確實，我們之前也一直在講，如果真的是素行很不良的外送員，也要有淘汰機制、退場機制，所以要「衡平各方權利義務關係」，把它保留，但是看怎麼樣把這兩段變成一段，也許更精簡，但是又不會像剛剛陳昭姿委員提到的，可能有重複或矛盾衝突的狀況。

我們以往不是都有電腦嗎？能不能電腦還是……今天跨年沒有加班，是不是？OK，協商沒有電腦，好，那我在交通委員會時怎麼印象中有？好，沒關係。

洪部長申翰：我們是這樣想，我懂洪委員的意思，就是不要有些話這麼重複，那四個不用一講再講，然後這部分可以精簡一點。可是我認為在第一項有「特制定本法」，這個事情蠻重要，因為這是立法例裡面常常都有的，就是你這個是要來做什麼的。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請求主席休息也許5到10分鐘？

主席：好。

洪部長申翰：我們這邊把這個條文再綜整一下，好不好？

主席：好。

洪部長申翰：然後再給大家來做確認，好不好？

主席：OK，那休息5分鐘，好不好？好，休息5分鐘。

休息（14時52分）

繼續開會（15時2分）

主席：為了節省大家的時間，我們就開始了。勞動部已經把最後修正的版本送出來，我們要不要請厚偉司長再唸一遍？

王司長厚偉：「第一條　為保障外送員、消費者、合作商家之權益及管理外送平臺業者，以衡平各方權利義務關係，特制定本法。」、「前項所定權益保障及管理，依本法之規定」，以下就沒有修改了。

主席：好。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好，沒有意見。昭姿委員沒有、洪孟楷委員沒有意見。行政部門也沒有意見，那我們就這樣子通過，請行政機關修正提供相關立法說明。

現在宣告以下協商結論：

一、法案名稱綜採各位委員的意見，法案名稱為「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法」。

二、第一條條文也綜採各位的意見，照協商結果通過，如附件（含立法說明）。

三、其餘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請問大家有無意見？（無）沒有意見。請各黨團簽名，然後散會。

散會（15時3分）



